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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大发〔2019〕13号


关于印发《井冈山大学本科生课程重新学习

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学院（部）、单位，各部门，工会、团委：

《井冈山大学本科生课程重新学习管理办法（修订）》已于2019年5月10日经校长办公会议审定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

   井冈山大学

   2019年5月14日

井冈山大学本科生课程重新学习管理办法

（修订）
为规范本科生课程重新学习管理，提高课程重新学习质量，根据《井冈山大学本专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修订）》、《井冈山大学本科生学分制实施方案》，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课程重新学习是指学生对已修读的课程进行重新学习，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

第二条  申请课程重新学习的范围。
1.在校学生对初次修读课程已及格但成绩不满意的可申请重新学习；

2.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实践环节除外）第一次参加考核但成绩不及格的，给予一次学期补考，经学期补考后仍不及格者必须申请重新学习；

3.实践环节课程不及格者，不安排学期补考，学生必须申请重新学习；

4.因课程不合格而结业的学生（以下简称结业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必须申请重新学习不合格课程。

第三条  课程重新学习的方式。
1.跟班重新学习。跟班重新学习是指将申请重新学习的学生编入该门课程正常教学班级与初修学生一起学习和考核的重新学习方式；原则上同一课程重新学习学生人数不足25人的，采取跟班上课形式，插入低年级相同课程的开课班级上课。跟班重新学习的学生，应按照开课班级课程表安排学习。

2.组班重新学习。组班重新学习是指当学期开课学院（部）根据课程开设情况和重新学习人数单独组班开课的重新学习方式。原则上同一课程重新学习学生人数 25 人以上应单独组班。组班重新学习采取教师集中授课，结合学生平时自学的方式进行，由开课学院（部）负责组织、报教务处备案后实施。集中授课可利用双休日或其它课余时间进行。

3.自学重新学习。自学重新学习是指经开课学院和任课教师同意，在任课教师指导下，以自学完成该门课程学习的方式；若学生重新学习课程与当前课程上课时间冲突，或低年级无相同课程，方可申请自学重新学习。

开课学院根据申请重新学习学生人数及教学工作实际，确定重新学习方式，并安排教学任务。

第四条  重新学习课程的有关要求。
1.在校生申请课程重新学习，每学期重新学习课程的门数由学生申请、学生所在学院（部）根据其当前学期学习任务审核确定；

2.在校生第一学期不允许申请重新学习，在校期间每门课程只能申请重新学习一次；

3.结业生只能申请不及格课程重新学习，原则上每学期申请门数不超过六门；

4.在规定时间内未办理重新学习手续的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考核，擅自参加考核者，其成绩不予承认；

5.凡经批准重新学习某门课程的学生，须按任课教师的要求参加教学活动，学生没有完成任课教师对出勤、作业、实验、实践等环节要求的（自学重新学习方式除外），任课教师有权取消其参加课程考核的资格；

6.重新学习课程由开课学院（部）负责管理与质量监控。

第五条  在校生课程重新学习申请程序。
1.在校生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填写《课程重新学习申请表》，交学院（部）教务科审核；

2.申请人所在学院（部）教务科对学生申请进行审核，审核内容包括:

（1）申请人是否属于本办法规定的范围；

（2）学生申请重新学习的课程是否为本学期所开设课程；

（3）学生申请重新学习的课程门数是否有可能完成。

3.申请人所在学院（部）教务科审核、分管领导审定后盖章，于开学第2周内将有关材料汇总交教务处教务管理科备案；

4.教务处教务管理科汇总、归类并审核后，将申请重新学习学生名单下发开课学院（部）。开课学院（部）于第三周内完成重新学习课程安排。

5.学生于开学第三周内到计划财务处缴纳课程重新学习费用，凭缴费收据到开课学院（部）参加课程的重新学习。

第六条  结业生课程重新学习申请程序。 
1.结业生应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申请不合格课程的重新学习；

2.申请人应在每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到教务处教学信息科填写《课程重新学习申请表》；

3.申请人持《课程重新学习申请表》到计划财务处缴纳课程重新学习费用；

4.申请人凭缴费收据到教务处教学信息科办理重新学习卡，持重新学习卡到开课学院（部）参加课程的重新学习。

第七条  重新学习课程的考核。
1.重新学习课程必须严格按照课程正常考核时间进行考核，不单独安排考试；

2.重新学习课程只安排一次考核，不设补考环节。

第八条  重新学习课程的成绩认定。
 1.重新学习课程的考核成绩，由开课学院（部）汇总后交教务处教学信息科录入成绩系统；

 2.对于通过课程重新学习获得的成绩，仅用于毕业审核、学位审核和对外出具学生学习成绩证明，校内评优评先和竞争性选拔项目以初次修读成绩为准；

 3.学生参加课程重新学习取得的成绩按实际成绩记载，并注明“重新学习”字样。

第九条  如因专业培养方案变更导致学生无法重新学习相同课程，学生经所在学院（部）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后可选择相近课程进行重新学习，但相近课程学分不得低于原修读课程学分。

第十条  课程重新学习的收费。
 1.在校学生，如属于课程考核不合格申请重新学习，不需缴纳费用；如属初次修读课程已及格但成绩不满意申请重新学习，按学分缴纳重新学习费用，收费标准：90元/学分（艺术类200元/学分）。

2.因课程不合格而结业的学生，申请重新学习不合格课程，执行在校学生的收费标准。

3.所收取的重新学习费用用于重新学习学生的教学和管理。重新学习费用的 60% 由开课学院（部）支配，其中 30% 用于教学管理、试卷印刷、实践性环节等方面支出，30% 用于课时酬金等绩效工资；5% 由学生所在学院（部）支配，用于教学管理；10% 由教务处支配，用于教学业务活动；25% 留学校用于专业和课程建设。

第十一条  具有我校学籍的专科生课程重新学习参照此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原《井冈山大学本科生课程重新学习管理办法》（井大发〔2017〕28号）同时废止。

井冈山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年5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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